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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发
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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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类行动，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行动和社会意义上的个体和群体行动都要在特定
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实施，时间和空间成为人类行动首要的约束条件。作为战略和策略的
制定与实施当然也是如此，时空定位必然要成为政策的制定、实践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基本
问题，在时空观问题上的模糊必然导致在发展方向、实践结果方面的模糊和紊乱。因此十
分有必要从时空定位角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重大战略性政策体系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必须十分重视从时间维度方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分析和把握 
首先，时间维度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面对的约束条件。 
所谓的时间维度或时间约束问题，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意图在多长时间内达到或初
步达到所设计的理想目标。时间定位方面的差异从表面上看只是体现为时间长短和速度快
慢，而实质上将会使整个政策体系供给的基本思路会产生本质的区别。正如在抗日战争期
间，速胜论和持久战由于在时间定位上的不同，必然带来策略上、技术上、民众的组织动
员上的巨大差异，这不再是抗战需要三年、五年还是八年的问题，而体现为价值取向方面
的根本区别，体现为对战略局势最基本的判断；也如同在建国以后，对由新民主主义阶段
到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时间问题做出不同的判断将会带来差异非常大的实践后果。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宏观性和战略性、全局性的特点，这就使得对它的时间约束的判断具有
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对时间维度的不同认识会导致理论预设、指导方针和政策供给方面的巨大差异。 
我们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体到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最为重要和核心的问题上
来。这样时间约束问题相应地也可以简化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究竟会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可
以得到解决的阶段性问题，还是一个在很长时间内始终存在的基本状态。如果认为城乡二
元结构是可以在短期内（如十年、十五年）解决的阶段性问题，那么在户籍制度、城市建
设、农村住房制度、农村耕地制度等方面就必然以此为前提作出相应的安排，带来的必然
是积极的、快速的、甚至是激进的城市化过程，这种快速城市化不仅仅意味着人口向城市
的带有不可逆性质的大量快速集中以及户籍身份的变化，实质上是政策体系的制定和供给
就不会考虑和照顾农村地区的独特性而倾向于以城市生产生活内容为标准，会以城市生活
的、工业化的甚至是后工业化的观念框架和概念系统去定义和解释农村社会的现象。 
更为具体的，我们以农村金融和司法为例来进行简要说明。 
金融支持对于农村生产发展至关重要，西方金融学界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的总结是贫
穷、人口密度低、市场隔离、风险高、季节性因素导致的高交易成本、缺少传统的抵押
品、收入波动较大、分散风险的机会有限，这些特点使农村金融市场不同于城市金融市
场，通常使以利润为导向的现代金融机构望而却步。从时间约束的角度来分析，如果认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可以在短期内完成的任务，在金融政策上必然强调以正规化、公司



制的现代商业银行的模式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或者说，必然地会以城市金融的“模
样”在农村地区加以复制，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要么以行政力量强行驱动“资金下乡”，
但由于会造成商业银行出现亏损而难以为继。事实上这种方法在商业银行纷纷上市的背景
下已经几乎没有操作的可能，要么听任农村地下金融盛行而得不到法律的制约和有效地管
理和控制，造成高利贷盛行，最终受到损失的只能是分散的农户。而如果能将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视为一个长期的过程，将城乡二元结构视为中国的基本国情认真对待，就会在政
策设计中充分重视农村乡土性质的特征，在带有城乡二元性质的金融制度创新方面做更多
的引导和鼓励，在农民金融合作方面做更多的尝试和努力，所谓的“资金下乡”问题有可
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不同的时间约束将会导致农村金融实践方面的巨大差异。 
当前我们越来越倾向于以“法制”为主要手段构建农村地区的社会秩序。正如本文讨论的
主题，如果倾向于认为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则必然地会
强调农村地区在各个方面与城市的迅速“并轨”，包括实现社会秩序的方式和手段。城市
地区的秩序形成建立在高度工业化社会基础之上，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标准化、科层化
和理性化使得单独依靠“法制”就基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当这种思路在快速移植到农村
时就会出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在短期内无法得到彻底改变的基本状态，就不会急于以“法
制下乡”的形式向农村输出秩序，而会在各种秩序形成机制方面做更多的综合工作，不会
使用“先进——落后”、“正确——错误”这样简单的二分法看待各种“小传统”和地方
性知识在乡土社会中构建秩序的重要作用，给予这些手段更大的施展空间。或许能够创造
一种以法制为导向的，更具综合性特点，更加适合中国二元结构的、成本更低、也更加有
效的秩序形成机制。 
因此，在强调城乡统筹的同时，必须更加注意农村地区的承受力，考虑政策实践的摩擦成
本，重视一种外生性的政策力量“嵌入”乡村社会时会遭遇到的种种变数，力争形成一种
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农村将不再是以西方为指归的“现代
化”视野里的“累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战略总后方”。 
二、必须十分重视从空间维度方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分析和把握 
这一问题可以分为两个相联系的两个层面。 
首先，是中国农村发展呈现极为明显的非均衡的特征，统一的中央政策如何在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差距非常巨大，同时地域文化差异也十分明显的不同区域得到全面的贯彻实施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就面临这种困难。因此，在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政策制定方面应当宜粗不宜细，如果要求过于具体，甚至将其指标化，那么在
传统的压力型体制的作用下，很多地区会开展新一轮达标升级活动，基层干部出于完成上
级任务和实现自身政绩的需要，往往会要么以表面文章虚与敷衍，要么会竭泽而渔带来巨
大浪费和损失，结果与中央的预期往往背道而驰，以前这样的教训已经很多。 
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建设单位在空间上应当定位于具体的“村庄”还是县域视野
中的“农村”。 
关于这个问题更鲜见严肃的讨论，往往会认为这本身不是一个问题。“村庄”的含义在于
有着明确行政边界和户籍意义的相对封闭的空间范围，而农村则指县以下的广大区域。如
果将建设单位规定为“村庄”，则一方面，必须主要地以村庄这种带有很强行政色彩的—
—延续了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传统体制的组织形式来组织和动员农民，这在市场化
因素不断突破既有框架，村庄在许多农民那里只是一个居住社区意义的情况下其效果必然
是有限的；另一方面，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许多村庄将会逐渐衰落解体，而有些村庄则
将会扩大增强。如果强调以村庄为单位进行建设，则必然在资金和资源的分配上平均用
力，强调面面俱到，不能实现很好的统筹，浪费将会十分严重。 
      第三，随着市场化因素的发育，农民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已经远远超出村庄的界
限，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也使得农村地区日益呈现出流动型和开放性的特点。村庄不仅
已经被有效整合在县域经济体系之内，而且也被吸纳进镇区和县城公共服务设施的辐射范
围之内，这样，如果能够超越相对封闭和静止的“村庄”视野，在县域范围内实施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资源统筹，将具体的村庄作为县域经济的有机组成进行中长期规划，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重点村镇建设、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等方面作出统筹安排。在这
样的县域空间视野下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眼于村庄建设却又不局限于村庄建
设，总体思路从具体的“建造”新村庄转化为县域范围内的城乡统筹的总体产业规划和发
展，以及劳动力转移和农业规模发展，更加适应越来越市场化和开放性的时代背景，成本
更低、效益更高、效果更好。这样也就实现了以县域为中心的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
而这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本性目标实现的重要标志。 
(本文作者：中共山东青州市委书记、青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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